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重点
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通知

一、适用范围
本方案适用于2026年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本辖区生产、流通领域组织实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抽检。
二、抽检产品品种数量
1.抽查检验的商品类别：农用地膜、煤炭、化肥、涂料、塑料购物袋、建筑防水卷材、烧结多孔砖、单翼迷宫式滴灌带、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、建筑用砂石、外墙保温材料、校服、汽油、柴油、车用尿素、车用压缩天然气、彩钢板、电动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、充电器、车用润滑油、燃气灶具、燃气调压阀、燃气用连接软管、电线电缆、一次性餐饮具、学生文具用品(水彩笔)	、学生书包、儿童玩具、婴幼儿服装、婴儿纸尿裤、婴幼儿奶嘴等31个品类。
2.计划抽检批次：农用地膜5次、煤炭8次、化肥10次、涂料	3次、塑料购物袋6次、建筑防水卷材3次、烧结多孔砖6次、单翼迷宫式滴灌带	2次、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3次、建筑用砂石2次、外墙保温材料6次、校服3次、汽油3次、柴油3次、车用尿素3次、车用压缩天然气	3次、彩钢板	10次、电动自行车1次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	1次、车用润滑油	6次、燃气灶具1次、燃气调压阀1次、燃气用连接软管1次、电线电缆	2次、一次性餐饮具2次、学生文具用品(水彩笔)2次、学生书包	3次、儿童玩具2次、婴幼儿服装2次、婴儿纸尿裤	1次、婴幼儿奶嘴	2次。
三、抽检时间
2026年3月开始，12月结束。
四、抽检程序和要求
（一）承检机构抽样人员必须主动出示抽样文件和本人有效证件，根据抽查检验实施方案要求如实填写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/复查抽样单》，当场确认检验采用的标准并记录在抽样单中，抽样单应由抽样人员、执法人员、被检经营者三方现场确认并签字盖章。
（二）抽取用于检验的样品，以商品销售价格购买（由承检单位先行垫付）经由市场监管执法人员、抽样人员和经营者三方签字后进行封存，直至开始检验时方可由承检机构启封。
（三）抽样过程需采用视频或照片详细记录，确保抽样过程的真实性。
（四）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应现场封样，备用样品由经营者无偿提供，并由执法人员、承检单位人员和经营者三方签字确认封存，由经营者妥善保管备样。
（五）承检单位应检查、记录样品的外观、状态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，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。
（六）现场取证。以现场拍照或录像方式进行现场取证，并将照片或录像保留24个月。记录抽样过程和以下证据：
1.经销商门市外观照片，若有悬挂经销商名称的，包含在内；
2.经销商营业执照；
3.抽样人员从样品堆中取样照片，应包含有抽样人员和样品堆信息（可大致反映抽样基数和抽样数量）；
4.封样完毕后，所封样品排放整齐后的外观照片和封条近照，同时包含所封样品、抽样人员和被抽查经销人员的照片。
（7） 抽样方法。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、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。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。
五、异议处理及复检
被抽检对象或者标称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检验结果报告书之日起15日内，以被抽检对象名义向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。逾期未提出书面复检申请的，视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。经营者私自拆封、毁损备份样品的，不予复检。
对判定结果不合格的商品进行复检时，按以下方式进行：被抽检人应向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，承检单位在收到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《产品质量复检委托书》和备份样品确认书后，方可进行复检。
复检工作原则上由原承检单位承担，如需更换检测单位进行复检，需说明充分理由，经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后，采用备用样品检验，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承担，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。
六、检验结果通知
整体抽检工作结束后，承检机构需在抽样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工作，并按照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将检验报告、检验报告汇总表提交至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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